
冲浪正在逐渐走向大众， 受

到更多人的喜爱。 虽然冲浪已成

为一些地方体育旅游的新名片，

但冲浪运动面临缺乏标准化教学

体系等问题， 快速增长的需求与

合格教练员的短缺， 导致当前冲

浪培训市场鱼龙混杂。 (11 月 7

日 《工人日报》)

冲浪一直以来是一种小众运

动， 随着多样化、 个性化的消费

需求不断增长， 国内消费升级，

冲浪也受到更多国人的喜爱。 其

实在欧美国家， 冲浪运动早就流

行。 而国内现在也有不少地方有

适合冲浪的地方， 当冲浪逐渐走

向大众， 成为不少年轻人追求的

时髦游玩方式， 冲浪培训市场也

随之兴起。 但就像其他一些新兴

行业， 冲浪培训市场也是鱼龙混

杂、 泥沙俱下。

冲浪是一项极限运动， 具备

一定的危险。 像触碰礁石受伤、

抢浪造成碰撞受伤、 溺水事件等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 必须要具

备专业的装备与能力， 否则可能

给爱好者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像目前冲浪培训市场鱼龙混杂，

就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亟待予以

遏制， 规范冲浪培训市场。

冲浪培训行业是新兴行业，

没有相应的运动体系。 所以， 首

先要能制定相关运动体系， 搭建

冲浪运动管理体系， 这样才能填

补监管空白， 让地方相关部门和

从业者有法可依、 有规可循。 对

冲浪运动这样的新兴行业， 监管

不能滞后， 要及时跟上， 引导行

业步入健康发展的正轨。 另外，

冲浪爱好者也不要盲目跟风， 作为

极限运动， 冲浪并不适合所有人，

爱好者要对自身的身体素质等有清

醒认识。 在选择培训机构时， 也要

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机构， 在与对

方签订相关合同时， 要能认真查看

相关条款， 防范对方“埋雷” 坑消

费者， 还要保存好相关证据， 以备

日后维权时需要。 正如专家建议，

冲浪产业还需要从赛事、 培训、 装

备等方面进行全产业链发展。 这样

才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长足发

展。

冲浪运动逐渐成了大众运动，

更要防范冲浪培训行业野蛮发展，

把冲浪运动、 广大冲浪爱好者们推

向危险边缘。 冲浪运动不能“孟

浪”， 不能任性乱冲， 不能“野蛮

冲浪”； 极限运动可以挑战极限，

但也不能突破安全边界、 规则边

界。 不管是监管部门、 培训机构还

是冲浪爱好者， 都应谨记。

11 月 3 日， “做心肺复苏

压断老人 12 根肋骨遭索赔” 的

当事人孙向波告诉记者， 自己和

齐老太的二审结果出来了： 维持

原判。 2017 年 9 月， 辽宁沈阳

康平县， 一位 70 岁左右的老太

齐某到药房买药时心脏骤停， 药

店店主孙向波立即对老人做心肺

复苏， 并使其苏醒， 但压断了老

人 12 根肋骨。 2019 年 12 月，

该案一审宣判， 孙向波不承担民

事责任， 老人一家人不服提起上

诉。 （11 月 5 日 《河南商报》）

在救人过程中， 由于方式方

法不当或错误， 对被救者造成人

身伤害有时难以避免， 这是救人

者不可预见的情形。 民众本来救

人就担心事后被讹， 如果见义勇

为救人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 还

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除非家

里“有矿” 不怕被讹， 普通大众

在顾虑之下便会当起看客， 不敢

站出来救人了。 孙向波救人压断

齐老太 12 根肋骨， 老太索赔住

院费用近万元及伤残赔偿金， 双

方为此对簿公堂。 法院如何判决

这起救人遭索赔官司， 将左右民

众今后对“救不救人” 问题的重

新考量。

我国 《民法典》 规定， 因自

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 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 制定这一善意救助者责任豁免

权规则的目的， 从法律层面免除了

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就是要鼓

励民众不做看客，增强社会责任感，

发扬友爱互助精神，尽力帮助他人。

在这起案件中，二审法院作出终审

判决， 维持原判， 即孙向波作为救

助人， 对齐老太的损害不承担民事

责任。 也就是说， 孙向波不需要承

担一分钱的赔偿。 这个判例就是一

个正向的“风向标”， 不仅为见义

勇为正名， 还能引导和鼓励民众主

动参与救人等见义勇为行为， 具有

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法律就该保护好人， 维护公平

正义。首先，对见义勇为造成他人损

害的，除依法免责外，政府部门不仅

要大力予以褒奖， 还应采取必要的

保障性措施， 对见义勇为导致自身

人身或财产受损害甚至牺牲的，给

予其本人或亲属及时救助， 不让英

雄“流血又流泪”。其次，政府有关部

门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为民众普

及一些日常正确急救知识和措施，

以最大限度减少施救不当造成他人

伤害。 同时，在公共场所配置“救命

神器”AED 等急救设备， 进一步提

升院前急救公众参与率和成功率。

总而言之， 绝不能让好人蒙

冤， 要让好人好报成为常态， 营造

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 引导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见义勇为队伍中， 在

他人危难之时， 都会有一双双援手

伸来， 世界将变得更加和谐美好。

日前，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13 名

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购

物前， 82.6%的受访者会搜索相

关“种草” 推荐。 78.2%的受访

者有被网络“种草” 坑过的经

历， 61.7%的受访者觉得护肤品、

化妆品是网络“种草” 容易踩雷

的一类产品。 （11 月 5 日 《山

西青年报》）

所谓“种草”， 是指把一样

事物 （商品、 美食或景区等） 推

荐给他人， 让他人也产生喜欢之

感并购买 （消费或打卡 ）。 有

“种草” 就有“拔草” ———把喜

欢某种事物的感觉、 想要消费某

种商品的欲望给“拔” 掉， 即取

消消费计划。 在商品琳琅满目、

美食应接不暇、 旅游资源极大丰

富的今天， 不少消费者患有“选

择困难症”。 而搜索相关“种草”

推荐， 结合自身需求选择消费、

旅游产品， 就成为化解“选择困

难症” 的重要办法。

应该说， 最初的“种草” 基

本是“野生” 的， “种草” 人纯

属出于喜欢而向他人诚心推荐、

热心分享， 实现真诚帮助、 关爱

他人的美好初衷。 然而， 当消费

社交化不断向前发展， 当“种

草” 人以及搜索相关“种草” 推

荐的人多了， 商家的嗅觉总是灵

敏的， 更多有目的、 有计划的

“种草” 随之而来。 营销式“种

草” 披挂上阵， 据报道， 一些平

台上的“种草” 有一套完整的产

业链， 写文、 点赞、 评论等， 成

为名符其实的商业推广。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种

草” 再也不是“亲测好用”， 而

是陷阱重重。 正如一位网友所

说， 路口有铁道道闸， 就被冠名

“小镰仓”； 房子是蓝色和白色

的， 就被称作“小圣托里尼”；

有草地和小鹿， 就叫作“小奈良”

……前往被“种草” 的“诗和远

方”， 结果心态崩溃了， 原来一切

都是滤镜下的产物。 也有网友表

示， “种草” 不“种” 良心产品，

只想着“割韭菜”， 便是“一门心

思地疯狂逐利”， 或是“一本正经

地耍流氓”。

埋坑式“种草” 损害消费者的

利益， 影响平台的口碑和发展。 如

今人们的消费更趋理性， 如何分辨

虚假“种草” 的办法也在流传。 有

人用“关键词 + 避坑、 踩雷” 搜

索的方式反向避坑， 有人重点关注

评论区， 时间接近、 字数较多的评

价大概率是广告， 有的在被博主

“种草” 前特意查询有没有人讨论

该博主的“黑历史” ……有网友表

示， “种草” 平台批量挖下的坑，

总有一天把自己埋了， 套路种下的

“草”， 总会被斩草除根。

当然， 寄希望于“种草” 人和

平台不再虚假推荐并不现实， 在利

益面前， 道德自觉靠不住； 对“种

草” 式商业营销也不必“一棍子打

死”， 关键是要立规矩。 “种草”

式营销是一种软性广告， 按照广告

法规定， 应明确标注“广告” 字

样， 也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

传，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对于“种

草” 领域杂草丛生， 相关部门还应

出台针对性强的监管意见， 予以有

效“拔草”。 各平台当加强监管，

严重虚假宣传的， 封禁账号。

同时， “种草” 人要有职业操

守， 根据真实消费体验向消费者分

享或帮助避坑。 虚假“种草” 不仅

损害他人利益， 也会对网购环境造

成伤害， “种草” 人也是消费者，

也可能自食恶果。 而网民则应理性

消费、 量力而行、 货比三家， 但不

要贪图便宜， 同时应提高甄别信息

的能力， 在选择消费、 旅游产品

时， 宜选择正规渠道， 并将宣传页

面、 支付凭证、 聊天内容等截图保

存， 以作日后的维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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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种草”亟待合力“拔草”

“救人压断 12根肋骨不担责”彰显公平正义

乱象丛生，冲浪运动不能“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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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期， 国内连续发生多起燃气较

大事故和典型事故。 记者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 国务院安委办通报近期多起

燃气事故， 并印发通知部署加强城市
燃气安全工作。

（11 月 6 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相关企业及职能管理部门应迅速

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整治， 聚焦突出问
题、重点场所、关键环节，对发现的问

题隐患建立台账、闭环管理，确保整改
到位。此外，要切实提升燃气安全管理

水平，督促使用燃气的各类餐饮企业，

尽快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并保障
正常使用。与此同时，必须加强对燃气

企业常态化安全检查， 强化一线作业
人员安全培训， 按规定开展商业和住

宅的入户安全检查和服务， 加快推动

液化气瓶赋码建档和充装自动识别。

不仅如此， 还须依照国务院安委

办通报精神 ， 加强城市燃气安全工
作。 要全面开展地下管网普查， 加快

老旧燃气管道更新改造改线， 严格燃

气市场准入， 对重发展轻安全、 只收
购不管理导致燃气事故多发的企业，

依法纳入 “黑名单” 管理。 燃气主管
及市场监管部门必须严格履行安全监

管责任 ， 把民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 安全检查不能走过场， 发现隐患
必须及时彻底排除， 全面加强城市燃

气安全工作。 对不作为、 乱作为， 安
全检查浮于表面， 安全保障不力， 安

全管理混乱 ， 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不

足， 且整改不及时、 不彻底的企业，

尤其是失职、 渎职的相关责任人必须

依法追责， 严厉查处， 确保国家财产
和人民生命安全。 ———周志宏

事由：

近日， 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制定印

发了 《明星商业广告代言行为合规指
引》。 《合规指引》提醒，明星代言商业

广告应秉承先体验、深了解、后代言原
则， 了解拟代言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

况，并保存体验过程相关证据，对拟代

言商品或者服务， 应避免象征性使用
或者以亲友等其他人的使用感受代替

明星本人实际体验。

（11 月 7 日中国新闻网）

百家讲：

2015 年新修订的广告法对明星

代言宣传担责、 虚假广告的界定进行
了明确的规定。 代言人如果违反上述

规定， 将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没收
违法所得， 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

倍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 曾在虚假

广告中作推荐、 证明， 受到行政处罚
的， 三年内禁止代言。 然而， 从执行

来看， 显然难尽人意， 目前鲜见有明
星因代言虚假广告担责受罚的先例。

明星代言有了 “合规指引”， 还

须监管常念 “紧箍咒 ”。 这就要求 ，

明星在代言前， 首先应做足功课， 认

真考察产品的功能 、 效力和产品质
量， 避免因为自己的代言， 对消费者

造成误导 ， 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

烦。 特别是， 监管部门应用足用活广
告法， 加大对广告代言的督查力度，

不要等消费者被虚假广告伤害了， 再
进行亡羊补牢式的惩戒。 比如， 如果

明星作为平台代言人， 在明知网贷产

品存在虚假宣传， 或者自己根本没使

用过相关产品的情况下直接代言广告

的， 那么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可以根据
广告法的规定， 追究明星代言人的侵

权责任。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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